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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州经济职业技术学院文件 
 

 
惠经职院学〔2022〕1号 

 

 

关于印发《惠州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学生勤工助学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部门、各单位： 

根据《高等学校勤工助学管理办法》文件精神，现对《惠

州经济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勤工助学管理办法》进行修订，报请

校领导审批通过。现予印发，请遵照执行。 

 

 

 

 

惠州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2022年 1月 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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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州经济职业技术学院学生 

勤工助学管理办法 

(2022年 1月修订)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落实教育部 财政部关于印发《高等学校勤工助

学管理办法》（2018年修订）》的通知(教财〔2018〕12号)文件

精神，使我校勤工助学工作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现结合

我校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勤工助学活动是指学有余力的学生利用课余时间

通过自己的劳动，取得一定报酬以改善学习和生活条件，同时

增长才干，全面提升素质的行为。 

第三条 勤工助学活动在遵守国家法规和学校规定，维护校

园风貌又不影响学生正常学习的前提下有组织地进行。 

第四条 本办法所述学生是指在本校正式注册并参加正常

学习的全日制在校生。 

 

第二章 组织机构及职责 

第五条 学校学生处全面负责勤工助学工作，负责协调学校

各部门积极开展勤工助学活动，指导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开展相

关工作。 

第六条 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具体负责勤工助学管理，制定相

关管理规范，引导和组织学生积极参加勤工助学活动，指引和



 

 - 4 - 

监督各用工单位开展勤工助学工作，并负责审核和汇总各用人

单位的工资发放表，在月初交至财务处。 

第七条 学校提倡、支持并依法组织学生开展勤工助学活动，

保障参加勤工助学活动学生的合法权益。按照实事求是、公平

合理的原则，及时帮助解决勤工助学活动中出现的问题。保证

学生参加勤工助学时依法享受劳动保护，禁止学生参加高空作

业、污染严重、放射性强等易对人体造成伤害和威胁的工作以

及其他不适合学生承担的工作。切实保障学生勤工助学应得的

合理报酬，防止克扣和拖欠。 

第八条 对因参加勤工助学活动而影响专业学习或违反校

规校纪以及协议的学生，有权调整或终止其勤工助学岗位，问

题严重的，将暂停或取消该学生参加勤工助学活动的资格。 

第九条 学生处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并不断完善惠州经济职

业技术学院勤工助学有关管理制度 

 

第三章 勤工助学经费 

第十条 勤工助学经费由学校根据教育厅的有关文件精神，

由学校从事业收入中提取一定比例的经费划拨用于学生勤工助

学专项经费。勤工助学专项经费主要用于学生参加校内非经营

性部门勤工助学活动的报酬开支，由学生工作处统筹管理。 

第十一条 学生参与校内非盈利性单位的勤工助学活动，其

劳动报酬由学生工作处上报财务处完成支付工作。 

第十二条 学生处将积极寻求并接受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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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捐赠，直接用于资助经济困难学生及开展勤工助学活动。 

 

第四章 校内勤工助学岗位的设立 

第十三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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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勤工助学管理流程 

第十五条 为规范管理，各部门原则上只能上报一次全年的

勤工助学岗位申请。设有勤工助学岗位的部门，需指派专人老

师负责。 

第十六条 需设立勤工助学岗位的部门应在每学年初向学

生处递交《勤工俭学岗位及人员申请表》（附件 1），经审批后，

用工部门方可招聘学生，并将拟录用学生申请表上交至学生工

作处。如需在原有岗位上需要新增岗位，则需要填写《勤工俭

学岗位新增申请表》（附件 2）。 

第十七条 勤工助学学生的业务培训、劳动安全、日常管理

和工作量记录由各用工部门负责，每月月底前将上月考勤表交

至学生处审核汇总。 

 

第六章 对勤工助学学生的基本要求 

第十八条 参与勤工助学的学生应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学

校各项规章制度，道德品质良好。 

第十九条 参与勤工助学的学生应具有较强的责任心，工作

认真负责，能认真履行岗位职责。学习刻苦、努力，成绩合格、

学有余力。 

第二十条 参与勤工助学的学生如出现以下情况之一将取

消其勤工助学资格： 

（一）日常生活铺张浪费者； 

（二）违反学校规章制度、受到纪律处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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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不服从学校勤工助学岗位安排者； 

（四）不遵守劳动纪律，用工部门反映表现较差者； 

（五）因身体原因及其它原因而不适合参与勤工助学者。 

 

第七章 附则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由学生工作处负责解释。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自颁发之日起执行，原《惠州经济职业

技术学院学生勤工助学管理办法》制度废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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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勤工俭学岗位及人员申请表 

申报部门  岗位负责人  

岗位名称  
需要学生人

数 
 

岗位类别 固定岗位 □

 □



 

 - 9 - 

附件 2： 

勤工俭学岗位及人员新增申请表 

申报部门  岗位负责人  

现有岗位总数  现有岗位总人数  

新增岗位名称  新增人数  

岗位类别 固定岗位 □              临时岗位 □ 

工作时间  临时岗位时间  

新增岗位理由  

岗 

位 

职 

责 

 

部门经办人意见 

 

 

签字： 

 

部门领导意见 

 

 

签字： 

学生处领导意见 

 

 

签字： 

 

主管校领导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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